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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人寿传家保（鑫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险种特色： 

有效保额递增 

现价稳健成长 

传承定向直达 

共享发展红利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分红型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保险公司分红型保险

产品的盈余分配权，其实际分红情况以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未来的保单红

利为非保证利益，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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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一) 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范围：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周岁（须出生满 30 日）至 68 周岁，

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投保人范围：被保险人本人或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可作为投保人向我们投保本保

险。 

(二)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

保险单上载明。 

(三) 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当期应交保险

费。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

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除另有约定外，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四) 等待期 

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90 日为等待期。 

(五)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 

(六) 基本保险金额及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

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

有效保险金额按如下方式计算： 

第 n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1+1.75%)n-1，其中 n为被保险人身

故或全残当时所处的保单年度数。 

(七) 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自本合同第 5 个年生效对应日起（含当日），您可以向我们申请减少基

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我们将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

的现金价值。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本合同的年交保险费、有效保险金额、现金价值将按基本保险

金额减少的比例相应减少，我们按减少后的年交保险费、有效保险金额及现金价值承担相应的保险

责任。同一保单年度内您累计申请减少的年交保险费之和不得超过本合同生效时年交保险费的

20%。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和保险费须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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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单利益与保险责任 

1. 保证利益：包括以下保险责任及退保金。 

类别 项目 内容 

保险

责任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90 日内因意

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

计利息）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或于本合同生

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90 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

全残，且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不含 18 周岁）

的，我们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或于本合同生效

（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90 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

残，且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年龄在 18 周岁及以上（含 18 周岁）

的，我们按以下约定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前（不含当日）身故或全残，

我们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 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

残之日到达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后（含当日）身故或全残，我

们按以下三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 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

残之日到达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比例如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年龄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18 周岁-40 周岁 160% 

41 周岁-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已交纳保险费”按照身故或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

保险费和保单年度数（交费期间届满后为交费年度数）计算。若发生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已交纳保险费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的比例相应

减少。 

退保

金 

犹豫期内退

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15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

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

部保险费。 

犹豫期后退

保 

若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

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

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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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保证利益 

非保

证利

益 

当年度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

配，但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不分配红利。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

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我们每年会向您提供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累积红利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则每年红利留存在

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

时给付累积红利。 

(九)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

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

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

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或其他权利人退还本

合同的现金价值。 

(十) 其他免责条款 

其他免责条款包括犹豫期、保险责任、宽限期、保险事故通知、红利事项、保单质押贷款、效

力中止与恢复、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未还款项、释义、附表等。请您仔细

阅读保险合同，重点关注条款加粗部分。 

(十一)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遵循价值投资理念，注重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对不同投资品种及其投资

期限进行合理配置,并适度兼顾市场短期机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投资收益，追求账户

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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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红及红利分配 

分红及红

利分配 

红利来源 

本产品为三差分红产品，红利来源包括利差、死差和费

差。利差是指资产运用的实际收益率与责任准备金计算所采

用的评估利率的利差产生的盈余。死差是指因评估死亡率同

实际死亡率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盈余。费差是指预定营业费

用水平同实际营业费用水平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盈余。 

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为现金红利方式，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

余分配给您。 

红利实现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红利领取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

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 

（3）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的其他领取方式。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

式办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若选择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需

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

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红利的分配政策 

在合同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

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遵从公平性、可持续性

的原则，每一会计年度向保单持有人实际分配盈余的比例不

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的 70％。 

保单红利水平的

影响因素 

红利的实际分配水平由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因此实际红利分配水平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可能并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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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益演示 

范例 1 

吉先生，选择为其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投保“财信人寿传家保（鑫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年交保险费 1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436,800 元，

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期 5年。 

交费年期 保险期间 货币单位

5年交 终身 元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1 0 100,000 100,000 436,800 100,000 50,300 0 0 928 928

2 1 100,000 200,000 444,444 200,000 129,700 0 0 2,090 3,034

3 2 100,000 300,000 452,222 300,000 229,700 0 0 3,272 6,359

4 3 100,000 400,000 460,136 400,000 346,100 0 0 4,474 10,945

5 4 100,000 500,000 468,188 500,000 473,300 0 0 5,698 16,834

6 5 0 500,000 476,381 500,000 481,500 0 0 5,798 22,927

7 6 0 500,000 484,718 500,000 490,000 0 0 5,899 29,227

8 7 0 500,000 493,201 500,000 498,500 0 0 6,002 35,741

9 8 0 500,000 501,832 507,300 507,300 0 0 6,107 42,473

10 9 0 500,000 510,614 516,100 516,100 0 0 6,214 49,431

20 19 0 500,000 607,347 800,000 613,700 0 0 7,390 132,707

30 29 0 500,000 722,405 800,000 729,100 0 0 8,779 245,681

40 39 0 500,000 859,261 867,100 867,100 0 0 10,439 396,618

50 49 0 500,000 1,022,043 1,031,300 1,031,300 0 0 12,416 595,918

60 59 0 500,000 1,215,663 1,226,700 1,226,700 0 0 14,768 856,496

70 69 0 500,000 1,445,964 1,459,100 1,459,100 0 0 17,566 1,194,416

80 79 0 500,000 1,719,894 1,735,400 1,735,400 0 0 20,894 1,629,630

90 89 0 500,000 2,045,718 2,064,100 2,064,100 0 0 24,851 2,186,867

100 99 0 500,000 2,433,268 2,454,800 2,454,800 0 0 29,555 2,896,723

105 104 0 500,000 2,653,763 2,676,900 2,676,900 0 0 32,229 3,320,367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
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演示中的红利数据为仅分配利差且红利分配比例为70%的结果。
（3）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测或保证。
（4）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周岁）

各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有效保险金额

(年末)
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年末)

现金价值
（年末）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财信人寿传家保（鑫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年龄 性别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0岁 男 100,000 4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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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 

祥先生，40 岁，选择投保“财信人寿传家保（鑫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年交保险费 1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425,3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

交费年期 5年。 

交费年期 保险期间 货币单位

5年交 终身 元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1 40 100,000 100,000 425,300 160,000 50,200 0 0 860 860

2 41 100,000 200,000 432,743 280,000 129,400 0 0 2,037 2,912

3 42 100,000 300,000 440,316 420,000 229,100 0 0 3,233 6,196

4 43 100,000 400,000 448,021 560,000 345,100 0 0 4,449 10,753

5 44 100,000 500,000 455,862 700,000 471,600 0 0 5,685 16,626

6 45 0 500,000 463,839 700,000 479,300 0 0 5,777 22,694

7 46 0 500,000 471,956 700,000 487,000 0 0 5,871 28,962

8 47 0 500,000 480,216 700,000 494,800 0 0 5,965 35,434

9 48 0 500,000 488,619 700,000 502,700 0 0 6,061 42,115

10 49 0 500,000 497,170 700,000 510,700 0 0 6,158 49,010

20 59 0 500,000 591,356 700,000 597,700 0 0 7,206 130,895

30 69 0 500,000 703,386 709,800 709,800 0 0 8,545 241,156

40 79 0 500,000 836,638 844,200 844,200 0 0 10,164 388,479

50 89 0 500,000 995,135 1,004,100 1,004,100 0 0 12,089 582,962

60 99 0 500,000 1,183,657 1,194,200 1,194,200 0 0 14,377 837,179

65 104 0 500,000 1,290,916 1,302,200 1,302,200 0 0 15,678 991,433

有效保险金额
(年末)

财信人寿传家保（鑫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40岁 男 100,000 425,300

年龄 性别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
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演示中的红利数据为仅分配利差且红利分配比例为70%的结果。
（3）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测或保证。
（4）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现金价值
（年末）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周岁）

各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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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15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

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犹豫期

后退保 

若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

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

可以向我们咨询。 

 

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